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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广州海关公告〔 2022〕 2 号

广州海关关于免税进口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便利化开放共享

及临时移出业务办理的公告

为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提升免税进口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开放共享及临时

移出的便利化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财政部海关总

署税务总局关于“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科技部海关总署关于印

发〈纳入国家网络管理平台的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关

税征管司关于执行“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广州

海关决定对免税进口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以下简称“免税进口用品”）开放共享

及临时移出业务作进一步明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情形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在免税进口用品的海关监管年限内，减免税申请人可以向所在地

主管海关申请办理免税进口用品开放共享手续：

（一）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机构、学校、党校（行政学院）、图书馆将免税进口用

品用于其他单位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活动；

（二）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等法人单位将纳入国家网络管理平台统

一管理的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用于其他单位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活动。

二、办理流程

申请人应向主管海关申请办理开放共享手续，存在因开展科研及技术开发协作、其他单

位科研教学急需或对使用地点有特定要求等特殊情况确需移出本单位的，应一并提出。主管海

关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确认。

三、申请资料

申请人应凭以下资料向主管海关申请办理开放共享及临时移出手续：

（一）《开放共享及临时移出申请表》（详见附件 1）；

（二）《开放共享及临时移出设备清单》（详见附件 2）；

根据《科技部海关总署关于印发〈纳入国家网络管理平台的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

共享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科发基〔 2018〕 245 号），对于纳入国家网络管理平台统一

管理的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申请人可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向主管海关申请按简易程序办理免

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有关手续，如申请适用简易程序的，除提交前款规定的材料外，

还应提交《管理单位适用简易程序申请表》（详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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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要求

（一）申请人需真实准确记录免税进口用品开放共享情况，免税进口用品开放共享仅用

于其他单位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活动，不得擅自转让、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

（二）在海关监管年限内，经主管海关审核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后，申请人可将免税进

口用品用于其他单位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活动，但一般不得移出本单位。

（三）对因开展科研及技术开发协作、其他单位科研教学急需或对使用地点有特定要求

等特殊情况确需移出本单位使用的开放共享免税进口用品，移出使用单次不超过 6 个月，累计

不超过 1 年。

特此公告。 

1. 公告附件 1：开放共享及临时移出申请表 . 

2. 公告附件 2：开放共享及临时移出设备清单 . 

3. 公告附件 3：管理单位适用简易程序申请表 .

广州海关 

2022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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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开放共享及临时移出申请表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开放共享负责人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申请内容及

承诺事项 

_________海关：

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关于 “十四五 ”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 2021〕 23 号）第六条的有关规定，现申请将本单位

免税进口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以下简称免税进口用品）用于

其他单位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1.其他单位是： 

2.是否移出本单位使用： 

□ 不移出，使用时限为： 

□ 一般不移出本单位使用，但存在以下第 3 点特殊情况确需临时移出 

3.需临时移出的特殊情况（可多选）： 

□ 其他单位科研教学急需 

□ 对使用地点有特定要求 

□ 科研及技术开发协作，具体为： 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特殊情况： 

4.其他单位使用理由及具体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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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临时移出的使用时限： 

□单次不超过 6 个月、累计不超过 1 年，具体时限为：

本单位承诺： 

1.遵守免税进口用品设备开放共享相关规定。 

2.免税进口用品开放共享仅用于其他单位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活

动，不擅自转让、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 

3.真实准确记录免税进口用品开放共享情况。

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应责任。

申请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其他需要说明事项填入备注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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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开放共享及临时移出设备清单
申 征免税 设

进口报 报关
开放共享 临时移出

请 确认通 备 仪器 规格 海关放 移出期间
关单编 单 理由及用途 开放共享起 实际使用 理由及用途 开放共享 实际使用

单 知书编 名 编号 型号 行日期 的管理措
号 项号 止时间 单位 起止时间 单位

位 号 称 施

注：格子宽度可根据填写内容自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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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管理单位适用简易程序申请表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通信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 姓名： 职务：

备开放共享负责人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申请内容及

承诺事项 

_________海关：

根据《纳入国家网络管理平台的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

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本单位经自我评估，认为符合适用简

易程序条件，现向你关提出申请。

本单位承诺： 

1.遵守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相关规定。 

2.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仅用于其他单位的科学研究、

科技开发和教学活动，不擅自转让、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 

3.真实准确记录免税进口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情况，按规定报送至

国家网络管理平台。

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应责任。

申请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其他需要说明事项填入备注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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